
备案人员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程序 

 

校级领导、离（退）休的厅（局）级

及以上干部、副处级及以上干部（六

级及以上职员） 
备案范围 

全体财务处人员、纪检审计人员、学

校机要保密员、从事军工科研科技人

员（由科技处提供名单） 

个人书面申请 
申请人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、盖章（副

处级及以上干部还需组织部加签意见

并盖章） 

人事处审核 

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，明确拟出国

（境）的时间、去向、事由； 

申请人将申请交人事处，人事处开具

同意函 

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流程 


